《凉拌汁》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标准制定背景及意义

凉拌汁是以传统的酿造酱油或酿造食醋为基底生产的新兴复合调味料，目前在我国的大中小型企业中已广泛开展生产，主要品牌包括海天、李锦记、千禾、家乐、加加等等，产品主要用于凉拌应用场景，广受消费者喜爱，发展潜力巨大，预估未来10年产量将突破50万吨，产值将达到50亿元。

凉拌汁产品虽已在全国各地广泛生产、应用且市场规模持续扩大，但目前尚无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团体标准，产品生产无行业统一标准。受市场前景吸引，众多企业涌入凉拌汁赛道，但因无标可依，行业内出现了一些原料来源不规范、生产工艺落后、产品质量不稳定等情况。低价低质的产品不仅损害消费者利益，也会阻碍行业健康发展，因此亟需制定《凉拌汁》团体标准。
通过标准的制定：

1、填补产品标准空白

可以填补我国《凉拌汁》产品标准的空白，使得各方有标可依，引导规范行业生产经营行为，建立良性竞争的市场环境，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

2、规范市场竞争秩序，保障消费权益

当前凉拌汁市场企业规模大小不一，部分企业以低价低质产品扰乱市场，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消费者难以辨别优劣，权益易受侵害。团体标准对产品质量、标识标签、生产规范等做出规定，为消费者提供清晰的产品质量判断依据，帮助消费者做出明智的购买决策。同时，标准的实施促使行业提升产品质量，减少劣质产品流通，净化市场环境，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3、为产业持续升级提供指引

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品质和健康的要求不断提升，对凉拌汁的品质逐步提出更高期望。通过制定及持续完善团体标准，能够将消费者需求转化为明确的技术指标和质量要求，引导企业优化产品，提升产品品质和服务水平，实现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精准匹配，推动行业适应消费升级趋势，提升产品整体质量。

二、编制过程
（1）2025年1-5月，标准起草小组广泛开展凉拌汁行业调研、产品收集及分析、相关标准及文献等资料的收集整理。

（2）2025年5月，向中国食品工业协会提交《凉拌汁》团体标准立项申请材料，标准正式立项。

（3）2025年6-8月，标准起草小组完成《凉拌汁》团体标准草案稿的编制工作。
（4）2025年9月，召开《凉拌汁》团体标准启动会，标准起草小组对标准草案稿进行进一步完善，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三、标准制订的基本原则和依据
1.制定标准原则

（1）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2）为规范凉拌汁产品的生产和管理提供依据，适应凉拌汁产品发展的需要，体现标准的适用性、科学性、前瞻性。

（3）确保本标准与现行其他相关国家标准接轨，与相关法律、法规、标准等无冲突。

2.样品采集情况说明

表1各地相关产品收集情况表

	省份
	企业数量（家）
	产品数量（个）

	河南
	5
	6

	广东
	3
	3

	山东
	2
	2

	湖南
	2
	2

	安徽
	3
	4

	总计
	15
	17


标准起草小组对相关标准法规和文献等资料进行了收集和分析，并对国内主要凉拌汁厂家的产品、执行标准等收集和分析。

国内流通的主要凉拌汁产品的生产厂家分布在河南、广东、山东、湖南等地，企业数量虽并不算特别多，但因能适应消费趋势，满足消费者需求，迅速推动了产品在凉拌应用场景下的发展，广受消费者喜爱。这些厂家所生产的凉拌汁产品以执行企业标准、GB 3164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复合调味料》为主，质量仍存在一些差异。

四、主要章、条确定的原则
4.1术语和定义

经调研河南、广东、山东、湖南等不同地域不同品牌现市售凉拌汁，对其配料表进行分析。结合现市售凉拌汁产品配料组成特点，本标准对凉拌汁定义如下：
以酿造酱油、酿造食醋中的一种或两种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食用油、香辛料等辅料，经加工制成的主要用于凉拌的液体调味料。

4.2 产品分类

经市场调研，在经典烹饪凉拌这一应用场景下，各地区消费者对凉拌汁产品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喜好，这与传统饮食习惯形成的口味积淀相统一，北方喜食酸，南方喜食酱油。

综合现市售凉拌汁产品配料组成特点，并结合地域口味饮食习惯，通过对酿造酱油、酿造食醋两种主要原料的限定要求，形成口味鲜明的凉拌汁产品，以满足不同区域人群的需求，本标准中定义凉拌汁分类如下：
——酱油型凉拌汁：以酿造酱油、酿造食醋中的一种或两种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食用油、香辛料等辅料，经加工制成的有酱油特征风味的凉拌汁。

——食醋型凉拌汁：以酿造酱油、酿造食醋中的一种或两种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食用油、香辛料等辅料，经加工制成的有食醋特征风味的凉拌汁。
同时为了适应消费者对健康饮食的需求，增加减盐凉拌汁的分类：
——减盐凉拌汁：与参考凉拌汁相比，食盐（钠）含量减少25%以上的凉拌汁。
注：参考凉拌汁中食盐含量参考值为15.0 g/100mL，钠含量参考值为5897 mg/100mL。
其中参考凉拌汁食盐和钠含量设置依据详见4.4.3。

4.3感官要求
根据凉拌汁产品的分类，结合行业产品实际情况，对各类凉拌汁的色泽、滋味、香气等要求进行设置。体态方面由于传统凉拌菜会添加香辛料等辅料，故凉拌汁产品一般会使用香辛料作为辅料，产品中会存在香辛料颗粒物，因此规定允许产品中有香辛料颗粒。
表2 凉拌汁感官要求

	项目
	要求

	
	酱油型凉拌汁
	食醋型凉拌汁
	减盐凉拌汁

	色泽
	浅红褐色至棕褐色
	具有本品应有色泽
	具有本品应有色泽

	滋味
	味鲜，咸、酸、甜适口
	酸味柔和，有鲜味，咸、甜适口
	具有本品应有的滋味，淡口，无异味

	香气
	具有酱油特征香气
	具有食醋特征香气
	具有本品应有的特征香气

	体态
	允许有香辛料等颗粒，无异物


4.4理化指标要求

4.4.1氨基酸态氮与全氮
氨基酸态氮和全氮指标是表征产品鲜味的特征性指标，设置下限要求。
酱油型凉拌汁：酱油型凉拌汁的呈鲜口感一般需要达到酱油产品同等要求，以达到替代酱油调味的目的。凉拌汁属于复合调味料，鲜味成分主体来源于酱油及其它呈鲜物质。酱油相关国家标准设置酱油氨基酸态氮最低应≥0.40g/100mL。
为满足产品应用要求及消费者对鲜美度需求，结合酱油型凉拌汁整体水平和产品口感测试，以及氨基酸态氮和全氮指标的协调性，设置氨基酸态氮≥0.40g/100mL，全氮≥0.60g/100mL。
从对市售产品的调研情况来看，目前行业内产品存在质量参差不齐，超过30%的优质产品氨基酸态氮和全氮可以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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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酱油型凉拌汁产品氨基酸态氮和全氮含量检测结果
食醋型凉拌汁：食醋型凉拌汁因以食醋为主体成分口味，使用的酱油原料鲜味指标比酱油型凉拌汁稍低，同时会使用部分外加呈鲜成分例如味精等进行鲜味补充。食醋型凉拌汁需达到一定的鲜味水平，以保证产品整体风味及凉拌应用场景。
结合行业内食醋型凉拌汁整体质量水平、产品口感测试，设置食醋型凉拌汁氨基酸态氮≥0.30g/100mL，全氮≥0.50g/100mL。
从对市售产品的调研情况来看，超过80% 的产品氨基酸态氮和全氮可以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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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食醋型凉拌汁产品氨基酸态氮和全氮含量检测结果
减盐凉拌汁：综合酱油型凉拌汁、食醋型凉拌汁指标制定，设置为氨基酸态氮≥0.30g/100mL，全氮≥0.50g/100mL。
4.4.2总酸
总酸是表征产品酸度强弱的特征性指标，设置下限要求。
食醋型凉拌汁：食醋型凉拌汁整体酸度比食醋稍低，且融合了酱油的酸性成分和食醋的酸性成分，按照行业内对复合调味料总酸的检测和评价要求，一般采用总酸（以乳酸计）指标来表征。
结合对消费者调研测试评估，对食醋型凉拌汁普遍需求的酸度（以乳酸计）≥3.0g/100ml。经过市售产品检测分析，与目前行业内流通的产品水平相当，均可以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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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食醋型凉拌汁产品总酸含量检测结果
结合对行业产品检测、口感鉴评、消费者测试情况评估，设置食醋型凉拌汁总酸（以乳酸计）≥3.00g/100mL，能体现行业内产品的实际水平和质量。
酱油型凉拌汁：酱油型凉拌汁食醋成分比食醋型低，结合对市售产品调研来看，超过75%的产品总酸（以乳酸计）高于1.20g/100ml。
 结合行业酱油型凉拌汁整体水平、消费者可接受度测试，本标准设置酱油型凉拌汁总酸≥1.20g/100mL，能保证产品一定的酸度风味，满足产品的质量要求和使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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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酱油型凉拌汁产品总酸含量检测结果
减盐凉拌汁：综合酱油型凉拌汁、食醋型凉拌汁指标制定，设置为总酸≥1.20g/100mL。
4.4.3食盐
酱油型凉拌汁、食醋型凉拌汁：经调研，行业内市售凉拌汁均有添加食用盐。适量的食盐可以呈现鲜咸协调的经典风味，提高产品适口性，但食盐含量过高则可能产生明显苦涩感，抑制鲜味物质呈递，也不符合消费者对饮食健康化的需求。因此本标准对食盐指标设置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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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凉拌汁产品食盐含量检测结果
经过对市售凉拌汁产品进行感官评价，食盐含量≤15.0g/100mL时产品咸度整体处于可接受水平，符合上述要求的产品数量占比超过80%。

本标准结合产品实际质量要求，以及市场产品的调研结果，设置食盐≤15.0g/100mL。
减盐凉拌汁：为适应消费者对各类产品减盐的需求，各大企业对凉拌汁产品也在积极研发减盐产品，但目前行业内面市的减盐凉拌汁产品并不多。市面上收集到1款声称为减盐的凉拌汁产品，食盐含量在10.0-11.0g/100ml左右。
本标准结合消费趋势需求，在普通凉拌汁食盐含量（≤15.0g/100mL，钠含量折算为5897mg/100mL ）的基础上，按GB 28050对减盐产品食盐必须降低25%以上的要求，对减盐凉拌汁设置食盐含量为≤11.0g/100mL，与市面上的流通产品水平基本相当，也能引导产品高质量发展。
综上，凉拌汁产品理化指标设置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3 凉拌汁理化指标要求

	项目
	指标

	
	酱油型凉拌汁
	食醋型凉拌汁
	减盐凉拌汁

	氨基酸态氮（以氮计），g/100 mL         ≥
	0.40
	0.30   
	0.30 

	全氮（以氮计），g/100 mL               ≥
	0.60
	0.50
	0.50 

	总酸（以乳酸计）
，g/100 mL           ≥
	1.20
	3.00
	1.20

	食盐（以氯化钠计），g/100 mL          ≤
	15.0
	11.0

	注：按检测需要，g/100mL可以按产品密度换算为g/100g。


经分析市售凉拌汁产品，发现其中有部分产品配料中含有油相如芝麻油、辣椒油等，另外含有固体颗粒如香辛料、大蒜、辣椒等，此类产品实际检测时理化指标会存在采用g/100g进行表示的情况，因此在表格中备注“按检测需要，g/100mL可以按产品密度换算为g/100g”，以保证标准的适用性。

4.4.4微生物指标要求
GB 31644未规定菌落总数、大肠菌群。凉拌汁主要原料以酱油为主，体态和用法与酱油也具有高类似性，应参照酱油开展菌落总数、大肠菌群指标控制，因此指标按GB 27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酱油》设置。
经检测市场上流通的凉拌汁产品，菌落总数和大肠菌群均能满足要求。
表4 凉拌汁微生物限量要求

	项目
	采样方案及限量

	
	n
	c
	m
	m

	菌落总数，CFU/mL 
	5
	2
	5╳103
	5╳104

	大肠菌群，CFU/mL
	5
	2
	10
	100

	a样品的采样及处理按GB 2789.1执行。


4.4.5其它食品安全要求
应符合GB 31644的规定。

五、标准实施建议
在本标准通过审核、批准发布之后，由相关机构组织力量对本标准进行宣贯，在行业内进行推广。建议本标准自发布3个月之后开始实施。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2

